新教工落户海淀区级公共集体户材料清单

1. 落户审批部门开具的落户批件（在有效期内）；
2. 《在职接收证明》(人事盖章，表格见附件3)；
3. [bookmark: _GoBack]《区级公共集体户落户申请表》一人一份(所有落户人员均需填写，本人签字并加盖主调人用人单位人事公章负责人签字，未成年人由监护人填写，表格见附件4)；
4. 《区级公共集体户户内人员履责承诺书》一式三份(主调人签字，表格见附件5)；
5. 《区级公共集体户落户房产核查申请表》(表格见附件6)；
6. 落户人员户口薄或户口卡及盖章首页。特别提示：提交户口信息前，需要核实本人（含随迁家属）的户口卡或户口簿的户口信息为最新，并与实际相一致，如不一致请及时变更，以免影响落户。变更信息包括：派出所名称、户籍地址、文化程度、婚姻状况等项；
7. 落户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(正反面原比例复印在同一张A4纸上，边框清晰。未成年子女可不提供。)；
8. 双方结婚证原件，及复印件一份(涉及随迁配偶和子女提供，两本都需原比例复印，结婚证盖公章页和持证人照片页原比例复印在一张A4纸上)；
9. 出生医学证明原件，及复印件二份(涉及随迁子女提供)；
10.一寸免冠彩色白底照片一张(随迁子女提供)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